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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SCD01-2021-0013

遂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关于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遂昌县茶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遂昌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

政策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第 5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遂政办发〔2021〕45号

遂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日

遂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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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遂昌县
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策（试行）

为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遂昌茶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遂昌

茶产业规模化、数字化、品牌化水平，实现数字兴茶、品牌强茶，

特制定本扶持政策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牢固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围绕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突出文化引领，坚持品质发展，以绿色发展为

基础，以消费需求为导向，以科技创新为支撑，通过实施“数字赋

能、文化加持、品牌提升”发展战略，促进茶产业一二三产融合，

加快茶产业发展转型升级，提升茶产业生产经营水平，实现茶产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全县茶园面积保持基本稳定，到 2025 年茶叶年产值（一产

产值）达到 15 亿元，强化“遂昌牡丹亭”、“遂昌龙谷茶”县域

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打造，解决我县茶叶品牌效益不高、文化内涵

不深，茶叶经营主体小、市场销售渠道不广，茶产品单一、茶叶

精深加工滞后等问题，推进我县从茶叶大县向茶叶强县转变。

1.培育经营主体。加大对茶叶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力度，支

持SC认证工作，育大扶强茶叶龙头企业，培育扶持上规（限）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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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20 家，促进茶叶企业转型升级。

2.开展多品类茶和茶叶精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和研究。以市场

为导向，积极开展茶叶多品类生产、加工研究，扩大除绿茶外的

其余品类茶的研制和生产。积极引进开展茶叶精深加工产品研发。

通过努力，力争新开发茶叶精深加工产品 10 个以上。

3.推进茶叶加工提升。鼓励和引导茶叶加工企业按照数字

化、标准化要求进行优化和改造，提高茶叶质量安全水平，鼓励

茶企引进高温热风杀青机、微波杀青机、自动化揉捻模块、全自

动烘干机等设备模块组装成自动化生产流水线，提高茶叶加工标

准化程度、降低劳动强度、提高加工效率。

4.品牌提升。通过全力打造“遂昌牡丹亭”、“遂昌龙谷茶”县

域茶叶区域公用品牌，鼓励支持我县茶叶企业利用县域茶叶区域

公用品牌商标+企业商标的“母子商标”包装和参加各类茶产品的

评选活动，培育“母子”品牌，宣传遂昌茶品牌，提升“遂昌茶叶”

品牌价值。

三、扶持内容

（一）推进加工提升

1.支持加工企业SC认证。对注册地在我县的茶叶生产企业

（下同）首次获得生产许可（SC）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6万元；对

通过生产许可（SC）续认证的茶叶生产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3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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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工设备改造提升。入驻数字茶业创业园或取得 SC 认证

的茶叶生产主体，添置自动化、智能化成套茶叶加工模块在享受

现有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20%给予再次补助（规

上、限上茶叶经营主体按实际投资额的 30%给予再次补助）；同

类主体，添置未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数字化智能杀青机（高

温热风杀青机、微波杀青机）、智能化连续理条机以及茶叶包装

机械等设备，经相关部门认定同意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50%给予一

次性补助（规上、限上茶叶经营主体按实际投资额的 60%给予一

次性补助）。同一主体在同一年度内补助额度累计不超过 50 万元

（规上、限上茶叶经营主体在同一年度内累计补助额度不超过 80

万元）。

3.鼓励茶叶企业入驻数字茶业创业园。对入驻数字茶业创业

园，正常开展茶叶加工经营一年以上的企业给予入户奖励，具体

标准为，第一年奖励 3万元、第二年奖励 2万元、第三年奖励 1

万元（以自然年为单位兑现奖励）。

（二）培育经营主体

4.扶持规（限）上茶叶经营主体。加大对新上规茶叶加工企

业、新上限茶叶批发零售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的扶持力度。对县

域内主营收入达到 2000 万元、5000 万元、10000 万元（含）的

茶叶加工企业分别给予 10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

对县域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、5000 万、10000 万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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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茶叶批发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分别给予 3万、5万、10 万的一

次性奖励；对县域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 万、1000 万、2000

万（含）的茶叶零售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分别给予 10万、15 万、

20万的一次性奖励。

5.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培育。对新获得县级、市级农业龙头企

业称号的茶叶加工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3万元、6万元。新获得

省级以上农业骨干龙头企业的涉茶企业奖励政策享受《遂昌县发

展健康农业政策》。

（三）加强电子商务营销

6.扶持电商进园区创业

对入驻高山名茶电商创业园指定场所的茶叶电子商务经营

企业（在我县境内依法注册和税务登记,守法诚信经营，主动纳入

省电子商务行业统计监测系统，且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中店铺

注册地和所在地为遂昌县，主营遂昌茶叶），给予以下政策扶持：

（1）办公场所租金补助。对入驻园区的茶叶电子商务企业

的办公场所的租赁费给予补助，具体补助标准为，第一年按实际

租赁费用的 70%给予补助，第二年按实际租赁费用的 50%给予补

助，第三年按实际租赁费用的 30%给予补助。

（2）物流快递补助。对入驻园区的电商经营主体物流快递

费用给予补助，具体补助标准为，按照电商经营主体当年园区内

实际物流快递费用（以第三方审核数据为准）的 20%给予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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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电商经营主体在同一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 5万元。

（四）强化品牌宣传

7.加强品牌宣传。每年安排 200 万元专项经费，用于“遂昌牡

丹亭”和“遂昌龙谷茶”县域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宣传和推介费用。

8.引导使用区域公用品牌。经授权并在茶叶包装上规范使用

县域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商标的茶叶企业，按新包装印制成本的

25%给予奖励，单个包装版本最高奖励不超过 6万元，同一茶企在

同一年度内最高奖励不超过 12 万元。

9.培育企业品牌。经授权并规范使用县域茶叶区域公用品牌

商标+企业商标的茶叶企业，参加国家级各类茶产品评比活动，

并获得特等奖（或相应等级）、一等奖（或相应等级）的，分别

给予 3万元、2万元奖励。同一茶企同一产品在同一年限按最高

等级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10.弘扬茶文化。每年安排一定资金，支持县茶文化研究会

开展茶文化挖掘、保护和弘扬工作。

（五）产业转型保障

11.加强采（制）茶工中介机构培育。鼓励发展采（制）茶

工的劳务市场，加大对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劳务企业的培育和扶

持。对年输送采（制）茶工 300 人（含）—500 人的奖励 3万元；

对年输送采（制）茶工 500 人（含）—1000 人的奖励 5万元；

对年输送采（制）茶工 1000 人以上的奖励 10 万元，同一主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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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年度按最高等级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12.鼓励争先创优。每年评选“天工巧匠”制茶技术能手 10

名，每名奖励 3000 元。对获得省级（含）以上技术能手称号（或

同等级荣誉称号）的个人（财政供养人员除外）给予一次性 5万

元奖励，同一年度按最高等级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13.加强要素支持。对规上茶叶加工企业新建茶厂，规划设

计符合相关要求的，在用地指标上予以支持。

四、附则

本政策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落实并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

认定标准。

对以虚假资料等骗取财政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，依照

国务院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

享受本政策的茶叶经营主体已获县以上财政立项补助的不

再重复享受本政策。同时符合本政策相关条款以及县内其他政策

条款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享受县内其他政策，该政策明

确不享受另外优惠政策的，也不适用本政策。

本政策自 2021 年 11 月 8日起施行。《遂昌县茶产业振兴行

动计划》（遂政办发〔2016〕17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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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,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,县人武部,县法院,

县检察院。

遂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8日印发


